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
创新创业中心
团队入驻合同

     入驻团队（项目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签  约  时  间：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甲方：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工部指导服务办公室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宗    旨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校与地方的联系，促进我院产学研一体化进程，同时也为了加强我院的专业建设，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，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，成立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创业中心。中心由学工部下属的指导服务办公室管理，并对创业学生提供培训，对创业团队提供指导，对创业项目进行评审。现双方就团队入驻创新创业中心达成本协议。
二、甲方权责

1．免费向乙方提供博达楼三楼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房间号为     的工作场所，使用期限从2009年4月1日起，到2009年12月31日租期终止。期满后，双方可视具体情况停用或续用；
2、电费、水费由乙方承担，具体收费标准见附件一（创新团队除外）的价格收取。
2．指导乙方进行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及提供其他商务服务； 

3．举办定期的培训和讲座；

4．指导乙方申请国家及宁波市的特殊优惠政策；

5．免费将乙方编入甲方对外宣传资料；

6．免费将乙方法定名称列入甲方网站，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建立相应内容的链接；

7．免费指导乙方市场推广和营销；

8．监督乙方的经营范围；

9．为乙方保守商业秘密；

10．免费向乙方提供教室、会议室（乙方开展的盈利性培训项目除外），并开通校园网络服务（费用与相关单位或企业按实结算）；
11．按照附件二中的相关内容对乙方进行管理和监督；
12．向乙方提供合同约定范围之内的其他服务。
三、乙方权责

1．按照甲方要求提供企业的相关资料、证照（复印件）；

2．按照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整体规划和规范要求运作 ，努力维护甲方的品牌形象；

3．接受并完成甲方无偿提供的创业培训课程，增强创业者抗风险能力；

4．按年度向甲方提供真实可靠的运营信息（经双方协商需要保密的除外）；

5．积极参与甲方举办的项目推介会和信息交流会；

6．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管理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擅自改变公司租用场地用途；

7．根据甲方提供的服务，向甲方支付有关费用；

8．遵守附件一中的有关内容规定。
四、联络机构

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，指定专人负责日常联络，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研究相关服务方式及甲乙双方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事宜。

五、附    则

1．在签订本合同的同时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用房保证金300元，待期满及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完全履行后，将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。乙方如逾期一个月未交合同所规定的各项费用，甲方有权提出终止本合同，保证金不予退还；
2．房间的权属：甲方拥有对所提供房屋的合法拥有权和管理权，乙方拥有对房屋的使用权，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，乙方不得有对房屋进行转让、转租、抵押等违反规定的行为；

3．乙方运营过程中与外界产生的任何纠纷与债务由乙方承担，和甲方无关；
4．博达楼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开放时间8：00——21：30，乙方任何人员必须遵守管理细则（附件三）；
5．合同在执行过程中，未尽事宜双方可根据合作发展的需要，经双方协商进行修改，并作为补充协议；
6．甲乙双方一旦产生合作纠纷，以友好协商和解为主； 
7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自签字盖章后即可生效。

六、附    件

附件一：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收费标准

附件二：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管理规定

附件三：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创业中心日常管理细则
甲方：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学工部             乙方：
指导服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2009年4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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